
附表 1 

桃園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列管場址 

土壤離場作業通知單 

場 址 名 稱  

場 址 地 址  

場 址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顧 問 公 司  聯 絡 電 話  

離場處置計畫書核備日期  核 備 文 號  

清 除 單 位  處 理 單 位  

土 壤 離 場 預 估 重 量  

土 壤 離 場 作 業 日 期  

清 運 車 輛 資 料 
 

 

土 壤 離 場 預 計 車 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自主檢查) 

有 無 

說明離場處置計畫書核備日期及文號 (附件一) □ □ 

檢附套印之污染土壤離場處置計畫 (附件二) □ □ 

說明污染土壤清除單位及處理單位 □ □ 

說明土壤離場預估重量 □ □ 

說明土壤離場作業日期(需明確說明日期及時間) □ □ 

說明土壤離場清運車輛資料(列出所有車輛車號) □ □ 

說明土壤離場預計車次 □ □ 

檢附場址開挖位置及暫存區位置圖 (附件三) □ □ 

檢附預計清運路線圖 (附件四) □ □ 

檢附離場土壤 TCLP 資料 (附件五) □ □ 

改善單位須知： 

1. 清運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蹤系統(GPS 系統)。 

2. 應於土壤離場 7 日前函文提交「土壤離場作業通知單」及相關資料至環保局。 

3. 應於土壤離場作業時對清運車列拍照留存車號影像。 

4. 應於土壤離場作業完成後 7 日內提交「土壤離場作業完成報告」，檢附車輛清單、照片、

聯單、GPS 軌跡資訊等資料，送交本府環保局核對。 

5. 環保局將隨機抽查場址，於土壤離場時於場址進行監督。 

□我已詳細悉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於列管場址污染土壤離場上述相關規定。 

業 者 簽 名   環保局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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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列管場址 

土壤離場作業完成報告單 

場 址 名 稱  

場 址 地 址  

場 址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顧 問 公 司  聯 絡 電 話  

離場處置計畫書核備日期  核 備 文 號  

清 除 單 位  處 理 單 位  

土 壤 離 場 重 量  

土 壤 離 場 作 業 日 期  

清 運 車 輛 資 料 
 

 

土 壤 離 場 車 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自主檢查) 

有 無 

說明離場處置計畫書核備日期及文號 (附件一) □ □ 

檢附套印之污染土壤離場處置計畫 (附件二) □ □ 

說明污染土壤清除單位及處理單位 □ □ 

檢附場址開挖位置及暫存區位置圖 (附件三) □ □ 

檢附清運路線圖 (附件四) □ □ 

檢附離場土壤 TCLP 資料 (附件五) □ □ 

檢附離場清運說明表 (附件六) □ □ 

檢附離場車輛照片 (附件七) □ □ 

檢附離場車輛聯單及磅單 (附件八) □ □ 

檢附離場車輛 GPS 軌跡 (附件九) □ □ 

 

離場清運說明表 (附件六) (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項次 離場日期 離場時間 車號 離場土壤量 

1     

2     

3     

總離場土壤  
 

 


